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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公司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试点规定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规范科创板股票做市业务，完善科创板交易制

度，促进科创板市场健康发展，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》及相关法律

法规，制定本试点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试点规定所称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，是指

证券公司依据《证券法》、本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，

为科创板股票或存托凭证提供双边报价等行为。

第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证券公司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，

可以试点从事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：

（一）具有证券自营业务资格；

（二）最近 12 个月净资本持续不低于 100 亿元；

（三）最近 3 年分类评级在 A 类 A 级（含）以上；

（四）最近 18 个月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持续符合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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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；

（五）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健全并有效执行；

（六）具备与开展业务相匹配的、充足的专业人员，公司

分管做市交易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、首席风险官等具备相应的

专业能力；

（七）科创板做市交易业务实施方案准备充分，技术系统

具备开展业务条件，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评估测试；

（八）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1 年内未

因证券自营、融资融券、资产管理等业务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

到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；

（九）公司近一年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级别的信息安全事件；

（十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四条 证券公司申请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试点资

格，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下列申请材料:

（一）申请书；

（二）股东（大）会、董事会关于开展科创板股票做市交

易业务的决议文件；

（三）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方案、内部管理制度

文本，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部门设置、人员配备、系统建设、

风控措施、业务准备等内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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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负责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、首

席风险官和业务人员基本情况，包括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备案相

关文件，业务人员名单、履历；

（五）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的

技术系统测试报告；

（六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第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、本试点规定及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要求，依法合规开展科创板股票做市

交易业务，履行为科创板股票提供双边持续报价、双边回应报

价等义务。

证券公司开展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，可使用自有股票、

从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借入的股票或其他有权处分的

股票。

第六条 证券公司应当将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纳入

全面风险管理体系，建立健全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内部控

制制度、报价决策与授权机制、操作流程，完善风险监测指标，

做好业务风险防控，确保做市交易业务规范有序开展。

第七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业务隔离制度，确保科创

板做市交易业务与经纪、自营、资产管理等业务进行有效隔离，

防止信息的不当流动和滥用，严格防范利益冲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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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异常交易监控机制，制定

完善成交金额占比控制、反向交易金额占比和撤单占比监控、

委托价格限制、股价异常波动处理等措施，防止对市场稳定造

成影响。

第九条 证券公司开展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应当使

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的专用账户，并遵守各项交易规则。

第十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《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

办法》及有关规定，参照自营持有股票的标准，计算、填报科

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相关风险控制指标。

第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科创板做市交易业务

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制度，妥善处理可能严重影响投资者利益和

市场交易秩序的突发事件。

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、上海证

券交易所履行下列信息报送义务：

（一）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月度报告和季度压力测

试报告；

（二）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年度评估报告；

（三）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要求报送的其他材

料。

第十三条 证券公司及相关人员应当加强做市交易业务

管理，有效控制业务风险，不得利用做市交易业务进行内幕交

易、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不得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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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科创板做市交易业务廉洁从业管

理机制，完善科创板做市交易业务反洗钱制度，提升防范不当

利益输送和反洗钱能力。

第十四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

规定，对证券公司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监督管理，进

行现场或非现场检查，并根据检查情况采取相应监管措施。

第十五条 证券公司及其相关人员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

及中国证监会规定开展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的，中国证监

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依法采取监管措施和行政处罚；情节严重的，

可以依法采取证券市场禁入的措施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

法机关，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第十六条 上海证券交易所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

公司等对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行自律管理。上海证券交

易所应当制定业务规则，规定做市商权利、义务，明确有关交

易安排、交易监控以及自律管理措施。

第十七条 本试点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